采购需求
说明：

1.“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的条款。

2. 如投标人投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本项目标的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项号
	服务项目
	数量
	服务要求

	1
	医用直线加速器维保服务项目
	1项
	一、维保范围 ：

设备整机全保(含设备本身配属的辅助设备、配件及订购合同附件配置清单中所有辅助设备、零配件和第三方产品附属设备及其易损件)。配套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水冷机、稳压电源、XVI 系统、iViewGT 系统、MOSAIQ网络系统、MONACO治疗计划系统、治疗室激光定位灯、治疗室监控对讲、后装治疗机（不含放射源）。

二、维保需求

1.提供直线加速器整机及配套软硬件设施的维保，包含设备的所有零备件及人工服务费等一切费用。

2.供应商应为设备原厂维修机构或获取了原厂维修授权的单位或承诺能够提供相当于原厂技术标准的维修维保服务（提供承诺书）。

3.维修配件要求：

3.1要求提供原厂配件或不低于原厂技术标准的全新性能良好零备，不接受二手件、拆机件、代替件、返修件及其他不当来路的配件。

3.2更换以下重要配件：磁控管、闸流管、飞行管、电离室、影像板、X射线球管、取像模块等，需提供配件进口报关单扫描件或相关的海关报关证明材料。

4.保修期内免费提供设备的原厂系统软件补丁及升级服务，维保期内设备维修后性能参数不低于该设备安装验收时的标准。

5.备件品目和数量充足，库存保障，保证所需备件48小时内到达医院；如因特殊情况无法在48小时内到达的，最长不超过5日。若因供应商原因导致维修零件未能在约定时间内送达现场，采购人有权自行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处理，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将由供应商承担。

6.供应商须具备自有的专业的加速器维修团队，需具有机器厂家（医科达）培训证书的工程师或具备医用直线加速器维修从业经验的工程师，需承若中标后常驻国内的工程师至少2人。
7. 维保项目必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完成，不得进行转包、分包，不可发生工程师外借或授权服务行为，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8.提供医用直线加速器设备维修保养需使用的特殊精密专业工具列表，提供工具列表清单及工具图片。  

9.设备开机率≥95%。开机率计算公式：(365-故障天数)/365,如小于95%的开机率，每低1%,合同期限相应延长5个日历日。

10.维修报告：每次维修后，出具维修报告。

11.免费日常维护咨询(日质控，周质控，及月质控)。

12.质控:更换完大件如枪、靶、均整块、散射箔、电离室、飞行管后，乙方需要带相应等工具测量profile、PDD等曲线并达到出厂指标，并由双方签字认可。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对加速器每年例行的性能检测并符合各项要求指标。

13.QA 更换完可能影响到射线质的部件后，根据实际影响情况，携带包括三维水箱、Matrixx 、Startrack 等在内的质控设备现场调试、检测，确保设备安全使用。

14.免费提供剂量仪、井型电离室检测服务，并提供检测证书。

15.保养巡检：

15.1每年进行四次保养，即每三个月一次，保养内容与ELEKTA原厂保养手册一致，出具保养报告。每次维护保养时间前通知采购人，协调具体保养时间，应在不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的时间内进行。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由供应商负责提供，不得收取费用。

15.2每月进行一次巡检，出具巡检报告。

16.维修响应：

16.1响应效率：全天候即时响应，节假日正常提供维修服务。

16.2报修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固定电话报修、值班电话报修、微信平台报修。

16.3日常报修维修响应：

 响应时间：接到电话报修或微信报修在15分钟内响应。

 到场时间：接现场维修报修后, 12小时抵达现场。

17.根据放射诊疗规范，更换重要配件后，需要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合格，出具验收报告。

18.遵守医院安全生产要求，按照院内安全生产制度开展维修维保工作。

19.定期交给医院保养报告、巡检报告、维修报告，需有纸质版及电子版。

20. 供应商须承诺：其在投标前三年内维修的同类设备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焚毁、设备直接造成人员伤亡等）。供应商应就此提供书面承诺函。若所涉事故责任经认定不属于供应商，供应商须提供由专业鉴定机构出具的事故鉴定报告。若涉事故并虚假承诺者，属于虚假应标，按无效投标处理。

	商务要求

	项目服务地点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服务期限
	预算金额为单年预算，项目期限为3年，实施一招三年，考核合格后一年一签。

	售后服务要求
	1.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接到电话报修或微信报修在15分钟内响应，接现场维修报修后, 12小时抵达现场。由供应商设备运行保障中心提供快速诊断和支持服务，周一至周日，每天≥12小时。 

2.售后服务技术人员要求：有专职人员负责售后服务，服务积极热情，能妥善处理各种售后问题。

3.技术人员必须做好自身防护。

	付款方式
	无预付款，服务期为3年，实施一招三年，考核合格后一年一签。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开具与付款金额相符的正规合法发票后，甲方在服务期满3个月支付给乙方合同金额的25%款，第二笔款在服务期满6个月，甲方支付给乙方合同金额的25%款，第三笔款在服务期满9个月，甲方支付给乙方合同金额的25%款，第四笔款在服务期满1年后，甲方支付给乙方合同金额的25%款。第二、第三、第四笔款需根据考核结果进行支付。（支付方式包括银行转账和其他融资方式）

	投标报价
	本项目报价为服务期内所有维保内容的维保服务费，含现场安装、售后服务、调试、回访、巡检、保养、检测、维修、更换配件、技术指导、交通、差旅、食宿、保险、税金等相关费用。

	验收标准、验收方法及方案
	1.依据采购文件及竞标人的响应文件承诺对服务项目进行验收。

2.服务技术参数与采购文件及竞标人的响应文件承诺一致，性能或指标达到规定的标准。 

3.验收时采购人、成交供应商等项目相关方都必须在现场（必要时邀请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验收），由采购人对照采购文件的功能目标及服务指标全面核对检验，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如不符合采购文件的服务需求及要求以及提供虚假承诺的，按相关规定做不接受服务处理及违约处理，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采购人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4.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未达到采购文件规定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5.其他验收要求按《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其他要求
	本项目最高竞标限价为人民币捌拾肆万整（￥840000.00元），报价人的竞标报价超出最高竞标限价的，按否决竞标处理。


